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教師升等評分表【服務】

94學年度第2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(94.12.27.)修正通過
94學年度第3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(94.12.21.)修正通過
	評  分  標  準
	成    績

	1. 行政職務類（30分）
	

	2. 活動類（40分）
	

	3. 輔導類（30分）
	

	4. 產學合作類（40分）
	

	5. 其他服務事蹟（30分）
	

	總分 (1＋2＋3＋4＋5)
	


說明：

1. 最低須達70分，最高為100分

2. 評分項目說明：
(1). 行政職務類：
擔任本系系所主管、各委員會召集人或委員及其他服務本系行政職務者。
(2). 活動類：

參與辦理各項研討會、推廣教育、國際認證及一般專業認證業務、推動系所e化及其他有助提升本系所之活動。

(3). 輔導類：

擔任本系所導師、社團指導老師、擔任義務輔導老師(諮商輔導中心、圖書館或經系所核定等)、輔導身心障礙學生、指導學生參加各項競賽及其他有助於本系所學生之事蹟。

(4). 產學合作類：

承接各項國科會、政府機關、公民營機構專案及其他有助於提升本系所產學合作績效者。

(5). 其他服務事蹟：

出席系所務會議與各項委員會議、出席院、校各項委員會議、曾獲學校記功嘉獎、參與本系所相關招生業務、擔任政府機構顧問或委員、擔任校外專業學會之理監事、校外學術演講及其他有助提升系譽之事項。

